
鱼塘水产养殖损失赔偿评估

产品名称 鱼塘水产养殖损失赔偿评估

公司名称 大连鸿泰海洋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龙湾路信实工业园
2#J号

联系电话  15326144990

产品详情

大连鸿泰水产评估公司提供渔业损失评估 价值评估服务

家住顺德北滘的曾先生就因为停电这事，把供电部门告上了顺德法院！顺德地处珠三角，以江河冲积平
原为主，河涌交错，土地肥沃，池塘星罗棋布，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所以不少市民会
选择承包农村集体的池塘，通过养殖各类水产品供应市场以实现盈利。曾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一员。2015
年3月，曾先生与顺德北滘镇某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莘村股份社鱼塘承包合同》，承包了该村里一鱼塘
进行养殖使用。后曾先生与顺德供电局签订了《供用电合同》，约定由供电局为上述鱼塘提供电力。201
7年9月22日23:30，曾先生的鱼塘所在片区电力供应中断，顺德供电局在确认故障影响范围之后，于23:59
将停电通知短信发送至受影响的包括曾先生在内的用户。经施工人员抢修排除故障后，9月23日9:58全线
送电成功。根据电力工程公司作出的《试验报告》显示，该次停电为某配变柜内开关接地故障。

9月23日上午，经村委会与村民见证及清点，曾先生鱼塘死鱼约15000斤（其中缩骨大头鱼7300斤，大鲩鱼
6700斤，黄骨鱼1000斤）。为此，曾先生一纸诉状把佛山供电局和佛山顺德供电局告上了法庭，请求供
电部门赔偿其本次停电的经济损失12万余元。供电部门辩称：曾先生的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根据公司
日常定期巡视检修的记录，经巡视和检修，涉案线路和设备均正常运行，无任何故障和缺陷，公司已履
行了其应尽的对供电线路进行日常检修和维护的职责。曾先生自备发电机作为其后备电源并在停电发生
时及时投入使用是其应尽之义务，但曾先生并未按相关约定和规定自备发电机并投入使用，因此如因涉
案停电造成曾先生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此，供电局列举了三组证据：1、根据双方签订
的《供用电合同》第11.1条约定，若客户对连续供电要求较高，一旦间断供电，将造成经济损失，而目
前供电方的供电能力不能满足客户的用电要求的，客户必须自备发电机组。一旦供电方间断供电，客户
的自备电源必须立即投入运行，客户因怠于自备电源而造成自身经济损失的，对此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
任。2、其次，就停电风险问题曾先生与供电部门专门签署了《风险提示》。该《风险提示》中再次确认
曾先生属可靠性要求高、需连续供电、不能间断用电的重要客户，其必须自备发电机组作为电网后备电
源以防止突然停电造成安全及经济损失，否则供电部门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3、另，佛山市顺德
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己于2013年9月18日下发了《关于印发降低鱼塘养殖用电风险工作指引的通知》。该



工作指引明确规定了鱼塘养殖户应自备后备发电机等职责：⋯⋯2.科学养殖，合理控制塘鱼养殖密度，
准备充足的消毒剂、增氧剂，配置足够容量的增氧机和自备发电机；当电网停电时，可立即投入自备发
电机并确保连续运行直至恢复电网供电.⋯⋯。曾先生表示：平时停电一小时就恢复供电！平时停电一小
时就恢复供电，所以在停电后只向池塘中投放了增氧剂用于自救。等断电后两小时左右，才向其他鱼塘
塘主借了一台发电机用于供氧机工作，正常情况下，一台发电机是够用的，但借发电机时，鱼已经开始
死亡。证人作证：停电对有后备发电机鱼塘影响不严重鱼塘塘主对此出庭作证称，他也有鱼塘在曾先生
的附近，还有一个鱼塘在曾先生鱼塘的一公里外，当时他的鱼塘也停电了，但因鱼塘通风性好，且有后
备发电机，所以鱼塘没有出现死鱼的情况。村股份社理事出庭作证称，除了曾先生鱼塘外，其他23户鱼
塘也有死鱼的情况，但因为曾先生的鱼较大，其他鱼塘的鱼比较小，大鱼需要的氧气比较多，所以死亡
比较严重，且其他鱼塘有发电机，所以死鱼情况不严重。顺德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基
于合同关系进行审查。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曾先生的损失是否应由供电部门赔偿的问题。根据《供用电
合同》11.1的约定，即使因供电中断，曾先生产生了经济损失，因曾先生未能按约定投入自备电源，该
损失亦属于双方约定的免责范围。曾先生于诉讼中主张上述条款为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但除合同
明确约定外，供电部门亦单独发放了《风险提示》，应视为供电部门已经尽了告知义务，由此，曾先生
主张上述约定无效，法院不予采纳。该案的电力中断，并非源自供电部门的主动断电。供电部门在断电
后已及时向用电人发送了短信，并对断电的故障点进行排查，由于断电时是夜晚，且范围较大，确实加
大了排查的难度，排查到故障点后，供电部门也组织了工作人员进行及时抢修，已履行了及时抢修的义
务。且供电部门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对线路和设备进行巡视检修，也已尽日常检修维护义务。结合其他鱼
塘停电后的情况，涉案鱼塘死鱼情况严重的原因是曾先生的鱼均是大鱼，氧气需求量大，对增氧机依赖
性强，在这种情况下，曾先生没有配备发电机，导致增氧机无法运行，且结合其他鱼塘主的证人笔录，
曾先生本可在停电后立即向其他鱼塘主借发电机防止损失扩大，却抱着侥幸心理认为一小时即可恢复供
电，直至停电两小时后鱼开始死亡才借发电机，曾先生主观上放任的态度导致本案损失结果的发生。综
上所述，无论按照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亦或按照法律规定，两供电部门均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说
法】 顺德法院法官吴思萌：曾先生认为《供用电合同》是供电部门提供，应为供电部门免除其自身责任
的格式条款，是无效条款。先暂且不论该条款用下横线予以标识是否应视为供电部门向曾先生已尽告知
义务，从有曾先生签名的《风险提示》亦可看出，供电部门已将该免责事由以单独说明的方式要求曾先
生签名确认，供电部门就自己的免责事由已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曾先生应知晓该条款。在此情况下曾
先生仍不在鱼塘配备发电机，其对因供电部门断电而产生的损失具有重大过错。 而作为供电单位，应当
保证电网运行连续、稳定，保证供电可靠性，但并非电力一旦停止供应，就由供电单位承担责任，应视
其是否已对高需用电人尽到风险告知义务及供电单位自身是否已尽管理、维护、抢修义务。若单纯只以
供电单位停电造成了他人停电损失就要求供电单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过分加大了供电单位责任，亦不
利于用电人在平日尽到合理注意确保安全、稳定、高效生产的义务。-----出自顺德区人民法院

提供评估服务：渔业损失鉴定；渔业损失赔偿；渔业拆迁评估；渔船碰撞赔偿；渔业污染
赔偿；渔业价格评估；渔业鉴定机构.水产、渔业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海损赔偿鉴定价格
机构；海域、滩涂养殖工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

水源污染造成损失、建筑工程造成的养殖场地破坏、人为原因投药造成的死亡、供电厂意
外停电造成缺氧死亡损失、养殖场地征收补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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